
二○○一年三月六至八日講於中廣音樂廳 
中觀入門（六） 
◆ 顙東仁波切 講述 
◆ 鄭振煌 口譯 
◆ 謝雅玲 整理 
諸法不從他因生。不從他因生的意思是：果的自性，和因的自性，完全不同。因

為，如果說：果是從因而生，那麼果和因，必然要有相待依賴的關係，如果說兩

個自性完全不同，果的自性和因的自性完全不同，就不可能產生緣起的關係，就

不可能產生生起的關係。這是一個很細微的差異，所以，龍樹菩薩承認因和果是

不同的，但是，因和果是有關係存在的。因此，果不可能從與它自性不同的因而

生起，這是第二種論證，邏輯的論證，是比較難理解的，但我們要了解細微的差

異處。 
諸法不共生是說諸法既不從自因生，也不從他因生，當然不可能從自他共因生。

諸法不無因生，是說諸法的生起必須因緣和合，不可能無因而生。 
以上四種辯證法，我們稱之為四相證理，也就是說從四個角度來解釋緣起的法

則。這是龍樹菩薩的作品裡所提到的，後來的月稱就不用這種方式，因為龍樹菩

薩之所以會說：「諸法不自生，亦不從他生，不共不無因，是故知無生。」為什

麼會有這樣的立論？那是針對當時哲學上的不同立論派別而說的，因為當時有一

種數論派，數論派一直堅持：果的自性早就存在於因。所以，就認為有某種因必

然就會有某種果出現。這是當時數論派的立論，龍樹菩薩所提出的這四種角度檢

驗緣起的辯證法，非常有力的駁倒破了數論派的主張。龍樹菩薩的說法，完全是

形而上，是非常艱深，不是一般人所能夠理解的，因此，月稱就用一般人易於瞭

解的方式，來解釋緣起。他說：「我們可以來檢驗一個法生起時候的情況或時間。」

譬如說：有一個芽生起，芽是在什麼時候生起的？芽是在什麼情況之下生起的？

我們檢驗生起生的緣與因，若是和合、相應，就會有果產生。用白話簡單的來講，

一粒豆的種子要生起豆苗，就要有一個特殊的時間點，在一個特殊的情況之下，

它才會從種子而生起芽的。月稱就用這個方式來說明緣起的關係，比較讓一般人

容易了解。 
月稱菩薩所用的辯證法，是將因分解，而當果產生的時候，把那個時間點找出來。

因為因要變成果，也就是說有一個性質不同的法現象產生的時候，一定有一個時

間點。我們就在那個時間點上面去檢驗，去發現一個新的現象產生了。 
這時候，我們檢驗的方法有兩種。我們把時間點給找出來加以檢驗，因一定要先

分解之後，才會有果產生，這個時間點有兩種可能性： 
第一種可能性：因的分解和果的生起，是同時存在。所謂同時是指沒有時間的落

差，完全同時。這種可能性立論是無法成立的，如果說因和果是同時存在，就無

所謂因果的關係了，因果關係就被推翻了，就被否定了。這就好像龍樹菩薩在第

一個辯證法裡面所說的：「諸法不從自因生。」一切法，一切現象，是不可能從

自己的因而生出來的。所以，月稱的方法，是找出時間點，來證明果和因是不可



能同時存在的。 
我們剛才已經提到，因和果不是同時存在的。也就是說因的分解和果的分解是不

可能同時的。因為，如果同時，就無所謂生起這回事了，因果就不會建立了。 
第二種可能性：就是說因的分解、因的離散、因的消失和果的生起，是不同時。

從第二種角度來看，因的離散和果的生起是不同時。譬如說：這一刻，因離散了，

因分離了。下一刻，果生起了。這時候，因和果之間就沒有關係，我們就不能說

因是可以形成果的。我們如果說因的分離和果的生起不是同時，也就是說：前一

瞬間是因的離散，下一瞬間是果的生起，這因、果兩者之間就毫無關係可言，也

就是說因未必有生果的效力。 
月稱菩薩的這兩種辯證法比較精細，而且有力。月稱是從時間點來看因果的關

係，因和果不是同時存在，也不是不同時存在。這兩種辯證法，可以說是從龍樹

菩薩的「不自生，不他生」發展而來的。因果不是同時存在，就等同於龍樹菩薩

所說的「諸法不自生」，果不是從與它自性相同的因而生。因果不是不同一時間

存在，等於龍樹菩薩所說的「諸法不從他因生」，不從與他性質不同的因而生。

這種辯證是比較有力，也就是說比較容易了解的。因為，在龍樹菩薩的時候，他

所用的推論基礎，就是「自性有」這名相，就是果不是從與它「自性有」相同的

因而生，用這種基礎來做辯證的。可是，我們要講自性有，就要了解自性有的定

義。自性有的定義是：可以讓我們去接觸，可以讓我們去覺察到的，這才是自性

有的意思。我們說因的自性有、果的自性有，這兩者的自性，我們如何去覺察呢？

這是比較難的。月稱菩薩是用時間點，果的生起和因的離散，不可能是同時，也

不可能是不同時，我們找出那個時間點就比較容易理解了。 
月稱菩薩的這種辯證法，我們可以稱之為時間流續的檢查法，時間一直在流續、

一直在變動的檢查法。譬如說：時間的流續是自性有，也就是說：時間確實是存

在的。為什麼？因為，一天有二十四小時，這二十四小時是以自性而存在，一個

小時也是以自性而存在，一個月也是以自性而存在，一年，也是自性而存在，都

是自性，再進一步說，元月一日也是自性有，因為元月一日確實有二十四小時的

流續。所以，元月一日是有自性的，它的自性就是有二十四個小時。現在我們來

找找看，元月一日的自性在哪裡？元月一日的自性，是存在於元月一日的第一秒

鐘嗎？顯然不是，因為元月一日有二十四小時，一小時有六十分鐘，所以元月一

日的自性，不可能存在於第一秒鐘。元月一日的自性，是存在於元月一日的第一

個小時嗎？也是不可能，因為一天有二十四小時，還有其他的二十三小時，難道

就沒有元月一日的自性嗎？同樣的，元月一日的自性，也不可能是存在於它的第

二個小時。 
這樣檢驗，我們要確實找出因的幻滅和果的生起，到底在什麼時候？我們用時間

的自性來譬喻之後，就是要找出時間的自性在哪裡？我們若用因果關係，就要正

確的尋找出因的幻滅和果的生起到底在什麼時候？ 
我們說有因果關係必然是因先分離了，因幻滅了，和合了諸種因而形成新的果出

來。所以，我們就要找出因的幻滅，和果生起的正確時間。找出了以後，我們發



現，因的幻滅與果的生起，是既非同時，亦非不同時。因此，我們了知「一切都

只是假名而已」，都只是一個假設而已，並沒有「自性有」的存在這回事。 
三天課程總結 
我們所用的這些辯證法，是很難理解的，我個人也沒有辦法講得非常清楚。不過，

這裡必須要注意的，也是修行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找出我們所要遮遣的，我們

所要去除的對象是什麼？我們所要遮、所要否定的並不是現象本身，我們所要否

定的，所要遮的，不是芽，不是種子，不是花，不是確確實實存在的東西。我們

所要否定的，所要遮的，是時時刻刻在我們心中所生起的那些影像，那些觀念。

我們對外境接觸以後，心中所產生的概念，這才是我們所要遮的對象。眾生所認

為的因是自性有，果是自性有，因果之間的關係是自性有。我們要遮的就是這個。

我們對於這些現象，因果緣起關係過程之中，認為它們都是自性有，它們本來就

應該是這個樣子的那種偏執的觀念要遮除。所以我們要去除的，並不是現象，因

為現象是確實存在的，而是我們對於這些現象的觀念要遮除。換言之，我們對於

這些現象的觀念，認為都是自性有，認為都是真實存在，這種觀念才是我們要去

除的。如果我們懂得這一點，我們三天的課程才會有意義，三天的課程才會對大

家有所幫助。 
上面所說的，就是要我們正確的知道，我們所要消除、所要遮的對象，當我們在

觀空性、在禪修的時候，就要注意到這一點。我們觀空，到底是要空掉什麼？現

在知道了，所要空掉的就是心中對一切萬法的觀念，心中對一切萬法形成的圖

像。這時候，就必須要有覺知的能力，也就是說要保持了了分明，有覺知的能力、

覺照的能力，就可以很容易的將所要去除、所要遮的對象認識清楚。所有的修行，

都要以此為目標。 
禪修的方法非常多，用最普通的奢摩他、毘婆舍那，也就是止觀禪來說明，可以

了解我們要止觀的對象是什麼？我們說毘婆舍那是修四念處：身念處、受念處、

心念處、法念處，依這個次第來修。修身念處的時候，如果有足夠的覺照能力，

了了分明，就可以去觀察我們的身，與我們經常所執著的那個我之間，是什麼關

係。就可以發現我們的我，對身執著得很厲害，一直堅持這是我的身。可是，在

毘婆舍那的四念處裡面，身念處就可以發現其中的關係，從而證得我們所執著的

身無我，並非自性有。所以，自性有這個名詞很重要，它的意思是並非真實存在。

因為當我們修四念處毘婆舍那，在觀我們的身的時候，就會發現我們的身是時時

刻刻在改變的，並非恆常不變的。接著，我們修受念處，就去觀我們的覺受，跟

我們所執著的我之間，那種關係是非常緊密的。也就是我們總以為：我的感受如

何？我覺得如何？這種受跟我之間有很強烈的關係，我執著受。但是，在觀受念

處之後，我們就會發現，我們所執著的受並非自性有，並非恆常不變，我們的感

受，我們身上的覺受，是一直在改變的。我們如此修、如此觀，就可以打破過去

的錯誤觀念，可以遮掉我們偏執的、我執的錯誤。心念處也是一樣，我們在觀心

念處，就可以發現我們過去的我執，是牢牢的執著我們的心。也就是我們的思想，

我們的念頭，我們總以為這就是我的想法、我的觀念、我以為怎麼樣，這是一種



很強烈的執著。當我們很細膩的去觀心念處，就可以發現我們的心並非自性有。

所謂自性有就是恆常不變，當我們仔細的觀，覺照了，就發現我們的心念一直在

改變。過去錯誤的偏執，就不難被清除。最後，法念處，法是一切現象，所以觀

法念處的時候，我們就會猛然發現，過去我們所執著的法，這個是我的東西，我

的法，我的什麼……，這種執著非常的強烈，在我們覺照之後，也可以發現，我

們所執著為我的那些法，其實並非自性有，都是恆常在改變。從身、受、心、法

四念處的修行，就可以發現我們所要遮的，我們所要去除的是什麼？那就是我們

心中的錯誤觀念。 
問題討論 
問：科學可從基因複製動物、桃莉羊乃至人，如是挑戰佛法的因果律，因為，皮

膚細胞可生出人類，其性質為異支因果，仁波切如何以佛法之緣起，來解釋此現

象？ 
答：複製羊、基因、複製倫理道德的問題，是目前最熱門的話題，在很多的場合

裡面都會提出來，我也經常被人家問起這個問題。我不知道在我這一生裡，是不

是有人會證明複製羊或是複製基因科學是錯誤的。我也不知道，在未來複製基因

工程會被認為是錯誤的。或者，根本不會被證明是錯誤的。總之，我對於複製的

問題，所能回答的答案是這樣的：一頭羊是可以被複製的，沒有問題，但所複製

的是肉體的部分，是物質的部分，心識是不能夠被複製的。一頭羊，固然可以從

原來的那頭羊的細胞複製出來，身體的細胞複製出來了，但是進入那個複製出的

身體的，是另外一個生命體的心識。肉體複製出來了，就會有另外一個生命體的

心、意識進入。因此，身體是可以複製，但意識卻是不能複製。複製羊、複製人，

這就好像當我們在轉世投胎的時候，我們進入母親的子宮一樣，那是心識。人的

心識進入了一個色身，如此而已，所以儘管被複製的動物，可以跟牠所複製的來

源同時存在，從桃莉這隻羊，拿牠的細胞複製出來的羊，可以跟桃莉這隻羊同時

存在，可是卻已經是不同的眾生了，已經是不同的生命。 
我可以明確的指出，複製人不可能會是同樣一個人，也就是說複製出來的動物或

複製出來的人，不可能是同樣一個眾生，我可以很明確的這樣說。不過，為了討

論，為了辯證起見，我們假設：儘管複製出來的跟被複製的是同樣一個人，同樣

一個眾生，是同樣一個心識，也並沒有違反佛家所說的因果律，還是沒有辦法否

定佛家所說的因果律。怎麼說呢？一個心擁有一個肉體，現在假定將我們的肉體

分成一百片的話，這一百片身體，還是我們同一個身、同一個心，認為是我的，

那也就是眾生業力可怕的地方。假定，將我們的肉體分成一百片的話，我們的業

力，我們的無明，還是讓我們執著，已經被分裂成一百片段，還是我的。所以，

眾生會感到非常的痛苦。如果說，我們只有一個身體，我們就只一個身體痛，一

個身體苦，這樣就夠了。可是，我們卻還要苦那麼多，即使已經被分成一百個了，

還要為一百個來感覺痛苦，豈不愚癡。 
一個人頭痛就好了，可是我們卻有那麼多的執著，所以有那麼多頭痛的問題產

生。即使我們能夠複製出同樣一個人，同樣一個人的心擁有兩個肉體，也沒有違



反因果律。v（未完待續） 


